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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会送法上门
构筑和谐劳资关系第一道防线

“如果您今天与职工发生劳
动争议 ， 明天又被员工告上法
庭， 您的企业还能安生立命吗？”
面对着一群来自街乡的小微企业
主 ， 工会律师侃侃而谈 ， “所
以， 懂法知法， 依法办企业， 才
能保证劳动关系和谐， 企业才有
安心日子过。”

在北京市工会系统里， 活跃
着400多位于工会签约服务的大
牌律师， 他们每个月至少两次要
到基层去普法传法。 同时， 各街
乡工会还经常组织工会干部上门
为企业送法普法， 甚至为企业主
开小灶， 专题讲解劳动法中的敏
感话题。

通过工会送法上门， 让企业
主和劳动者都知晓法律的权利和
义务， 大大减少了基层的劳资矛
盾隐患， 筑牢了和谐劳动关系的
第一道防线。

工会律师送法上门：
助力企业和谐发展

做了7年法律工作的刘仁午，
不仅是位出入法庭的执业律师、
企业的法律顾问， 还是北京市总
工会购买服务的一名工会律师。
除了定期参加劳动争议调解外，
他还固定到一些街道社区和企业
去送法上门。

去年， 一家新型材料公司的
业务员在休了两个月的病假后打
来电话， 说自己的病需要长期休
养， 不上班还拿工资觉得过意不
去， 主动申请解除劳动合同。 领
导一再挽留， 但对方坚持离职，
最后单位同意了 ， 让他来办手
续。 业务员称身体有病不方便，
公司妥协了， 把工资转到他银行
卡里， 以为这事就此结束了。

10个月后， 这名业务员申请
仲裁， 要求公司支付拖欠的10个
月工资、 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
金等6万多元。 收到仲裁委发来
的仲裁受理通知书时， 公司负责
人愣住了， 不知该如何处理。

刘仁午到这家企业上门普法
时听说了此事， 详细了解事情经
过后对负责人说： “无论是单位
辞退职工， 还是员工主动离职，
你们都应该依法与职工办理解除
劳动合同的手续。 现在被业务员
告了你们觉得冤， 可这是当初单
位没与他办离职手续留下的后患
啊。”

公司领导一个劲儿的点头 ，
后悔没早点请工会律师来。 看几
位管理人员愁眉不展的样子， 刘
仁午积极帮他们想办法： 寻找各
种证据材料、 分析案件焦点、 联
系业务员跳槽的企业……

在刘仁午帮助下， 新型材料
公司赢了官司， 避免了数万元的
损失 。 单位负责人握着他的手
说： “工会律师免费送法上门，
送的不仅是法律知识， 还给我们
送来了财富。 您告诉我们怎样合
法用工， 这以后跟职工的关系就
会更融洽， 无形中就提高了我们
企业在行业里、 在社会上的竞争
力， 您这是给我们单位的发展加
了油啊！”

面对一个个企业的感谢， 刘
仁午告诉记者， 最近几年， 劳动
方面的法律法规不断出台 、 修

订， 司法解释、 意见、 条例也是
一个接一个， 用人单位尤其是那
些没有聘用法务人员的中小型企
业， 在用工过程中就可能出现违
规现象， 有的甚至违法了还不知
道， 最终导致劳动争议的发生。
所以， 我们这些专业法律工作者
要经常深入基层， 给企业送法上
门， 它可以有效地减少或者避免
劳动纠纷的发生。

工会调解员普法断案：
单位与职工达成和解

在劳动争议案件中， 权益受
到侵害的往往都是职工， 但调解
员葛磊接到的一起案件， 受害方
却是企业。 在双方剑拔弩张的情
况下， 身为北京市总工会特聘工
资集体协商专业指导员的他， 边
调解边普法， 使双方当事人终于
冰释前嫌， 签订和解协议。

2010年8月 ， 小李持某大学
毕业证到一家网络公司应聘到一
份网络高级工程师的工作， 双方
签订5年劳动合同。 两年后， 公
司与小李协议解除劳动合同， 单
位支付6万元补偿。

半年后， 公司偶然发现小李
入职时提交的学历证书均系伪
造， 遂向劳动仲裁申请确认劳动
合同无效 ， 要求小李返还补偿
金、 多支付的工资、 赔偿等共计
10万元。

葛磊接到这起劳动争议后 ，
第二天便为他们进行调解。 公司

认为， 小李应聘时提供了虚假学
历， 属欺诈行为， 单位与其签订
的劳动合同以及解除劳动合同的
协议应属无效。 因此， 小李应当
返还补偿金、 工资， 并赔偿公司
的损失。

小李并不否认学历是假的 ，
但主张公司看重的是工作经历及
人脉资源， 并没有要求相应的学
历。 公司立即反驳， 表示学历是
公司与小李建立劳动关系的重要
参考， 这也符合公司录用员工的
常理。

在调解现场 ， 双方各执一
词， 矛盾不断上升， 情绪越来越
激动。 看到这种情况， 葛磊不紧
不慢地对小李说： 依据 《劳动合
同法》 第26条规定， 你向公司提
供虚假的学历证明， 构成欺诈，
在此基础上双方订立的劳动合同
应属无效 。 由于劳动合同的无
效， 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也应为无
效合同， 你理应返还收取的补偿
金。

接着， 葛磊扭头对企业负责
人说： 尽管他的学历是假的， 但
根据 《劳动合同法》 第27条、 第
28条的规定， 你们单位也应当支
付小李工作期间的工资。 他付出
了劳动， 就应该得到报酬。

通过跟公司进一步沟通得
知 ， 小李因与一位领导有些摩
擦， 在网上及公司内部发表了一
些不当言论， 影响恶劣， 所以公
司才跟他解除了劳动合同。 但小
李离职后变本加厉， 不但在网上

发帖子， 还到公司大吵大闹。 单
位这次申请劳动仲裁， 只是为了
惩戒其行为， 希望他能够改正。

了解到公司的真正意图后 ，
葛磊找到小李， 先从学历造假的
法律后果谈起， 并表示理解， 告
诉他公司对其工作能力也认可，
劝他不要因为这些小事和原单位
闹摩擦， 否则他入职的新单位来
调查时， 只要拿出仲裁裁决， 他
肯定无法顺利入职。 希望他不要
一错再错， 要勇于承担自己的责
任。

经过葛磊一番耐心劝说， 小
李终于与单位签订调解协议， 同
意向公司返还经济补偿金4万元，
而公司不再追究此事。

纠纷解决了， 网络公司和小
李表示通过葛磊在调解中的普
法， 他们学到了很多实用的法律
知识， 单位负责人说： “工会调
解员这是在调解中送法上门， 帮
我们把好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第
一道防线啊！”

工会集中送法：
小微企业开“小灶”

“以前光顾着低头干活 ， 不
知道工会能在劳资纠纷中起到这
么重要的作用 。” 走出培训室 ，
一位工会主席显然还沉浸在刚才
的课程中， 暗自沉吟道。

这是朝阳区建外街道总工会
近日为辖区内25家企业开的 “小
灶”， 他们邀请北京兰台律师事
务所的资深律师， 针对工会在企
业发生劳资纠纷时能够起到的作
用， 以及如何处理群体性劳动争
议重大事件进行讲解。 律师通过
众多经典案例的分析， 让工会主
席们了解到企业一旦出现劳资纠
纷和群体性事件后， 工会第一时
间应该做什么。

“年初， 我们制定了工会工
作调查问卷 ， 请辖区的会员作
答， 其中60%的职工都表示希望
听到关于企业侵权与职工权益保
障的相关知识讲座， 所以才有了
这次培训。 我们送法律上门， 让
工会主席明确自己的工作职责，
促进企业建立平等、 稳定的劳动
关系。” 建外街道总工会工作人
员刘洋告诉记者。

法律人员在上面讲， 单位在
下面听； 讲的人口干舌燥， 下面
的人未必都听进去了。 为了打破
这种常规的普法形式， 把非常专
业的法律知识变成通俗的内容，
丰台区总工会的干部们绞尽了脑
汁。 今年7月中旬， 他们举办了
一场别开生面的培训会： 把劳动
争议调解 “现场” 搬上讲台。 通
过对一起常见的劳动争议案件的
调解， 使大家明白了劳动合同里
要约定工资数额、 企业拖欠工资
不仅违法还会受到劳动部门的处
罚。

听说这次培训的形式不同以
往， 通知下发后吸引了近百家单
位的负责人报名。 一家餐馆的经
理告诉记者：“我们是个只有二三
十名员工的小企业， 没有专门的
法务人员。 只知道要与职工签劳
动合同， 没想到里面还有这么多
说道。这次‘现场’调解，等于帮我
们企业消除了违法隐患啊。 ”

北京市丰台区职工服务中心
主任刘瑾介绍， 普法宣传不是目
的， 把专业的法律知识通过喜闻
乐见的形式传达给企业， 让他们
消化吸收了， 并运用到实际工作
和管理中去， 最终构建和谐的劳
动关系， 这才是我们采取多种形
式送法的目的。

送专业人员上门：
五级调解机制化解矛盾

化解萌芽状态的矛盾时， 朝
阳区总工会送法上门； 对于已经
发生的劳动争议， 他们也及时送
专业人员上门， 帮助企业解决困
难。

“多亏了工会组织帮着协调，
我们才能这么顺利拿到工钱 。”
今年年初， 20名员工在朝阳区劳
动争议调解中心调解员连续10天
的努力下， 终于拿到了被拖欠的
工资。

一家国际知名珠宝公司在
2012年1月到今年2月期间， 迟发
员工工资达21次， 且有不按时缴
纳社会保险及住房公积金的行
为。 今年3月， 该公司以出现经
营问题为由， 要求员工自愿接受
自动降薪50%、 加班等8项内容，
引发员工集体争议。

朝阳区总工会和律师调解员
迅速介入， 多次登门拜访了解具
体情况 。 经过调解员的反复沟
通， 最终企业和员工达成了解决
方案。

今年上半年， 朝阳区劳动争
议调解中心接待职工来电来访近
2000人次， 调解中心共受理案子
300件， 调解成功案件189件， 履
行金额120万元； 完成法律援助
案件12个， 涉及金额50余万元。

依托六方联动机制， 朝阳区
总工会建立了 “企业—街乡 （行
业） —区” 的五级调解机制。

第一级为企业级调解委员
会， 主要处理企业内部矛盾已解
决的劳资纠纷等， 朝阳区80%以
上的独立建会企业， 都建立了劳
动争议调解组织或配备了调解
员。

第二级是街乡级调解室， 主
要处理区域范围内已建会企业的
规模性争议案件， 目前朝阳区40
个街乡级工会服务站都建立了独
立的调解室， 接受工会会员的来
电来访。

第三级是区级第一调解中
心， 由区总工会独立运作， 主要
受理企业、 街乡工会处理不了的
劳动争议案件， 对接市总法律服
务中心开展法律援助等工作。

第四级是区级第二调解中
心， 由区总工会和仲裁院合作推
动， 主要是仲裁立案前同意调解
的案子， 如调解成功可以置换仲
裁院的调解书。

第五级是设在法院民五庭的
第三调解中心， 由区总工会和法
院共同推动 ， 主要负责处理诉
前 、 诉中当事人同意调解的案
子。

“随着五级调解机制不断完
善， 职工诉求表达的渠道越加畅
通 ， 有利于实现社会的和谐稳
定。” 朝阳区总工会相关负责人
告诉记者。


